
泰国建立姐妹城市指导方针。 

原则 
1．目前，通过建立姐妹城市促进和加强泰国与外国省级城市关系。 

主要目的，寻求相互感兴趣的城市在不同领域合作。这一趋势会随着区域

和国际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，促使国家间互相帮助。 

2．之前，泰方没有明确制定建立姐妹城市的准则和指导方针。只有外交

部和内政准备前期工作，1991 年 8 月 13 日国家安全委会员的决议，采用

中泰当地单位交流与实施。随后，2000 年 8 月 30 日，内政部组织了委员

会，为了与国外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制定执行范围、方针及行动的步骤；及

使所有府份成为与国外省级建立姐妹城市关系都有指导方针，将和平友好

的关系保持下去。2001 年 8 月 16 日，外交部与内政及有关的部门组织了

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姐妹城市。由彭波阿迪乐陕副总理主持会议，外交

部负责审核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适合性。 

 

相关法律法规 
 2017 年 8 月 8 日内阁决议批准了泰国各府与每个国家的府、省、市

可进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由内政部着手建立城市姐妹关系，但必须符合内

阁决议。2004 年 8 月 17 日那空拍依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静省建立双

城市。2006 年 1 月 10 日内阁决议制定建立姐妹城市的指导方针，2015 年

1 月 20 日内阁决议关于媚索与缅瓦迪之间建立姐妹城市以促进泰缅边界特

区经济贸易，由已有国务委员的意见按照泰国宪法执行，关于制定国际合

同。如果国务委员审核之后，没有违反泰国宪法。被已批准，已获内阁批

准，并后续提交给内阁。 

*邻国包括边界连界的国家，如老挝、柬埔寨、缅甸、马来西亚、越

南、中国、印尼、孟加拉国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和文莱。 

*内政部将会在签署之前交给内政部长与外交部长提出意见。 

 
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范围 

一、与国外省级建立姐妹城市关系(Sister City),也包括泰国府与世界各国

府或府级城市，如州、省城市之间的平等关系。 

二、府级建立姐妹城市，不包括比府级低的级别，如泰国市级城市与外国

低于府级的城市。为了团结一致，易于控制。（在这种情况下，地方行政

可以根据责任、法律与相关的法规。基于国家的利益为主，包括该协议对

泰国政府没有约束力。）如果建立关系，将促进泰国各方面的利益以及确

认合作潜力。可以与低于府级的城市建立友好关系，但要在姐妹城市以外

的框架执行。（与中国低于省级建立关系，可参考案例）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BVKX5umAXHFnun4tFxUX-R9EsLzqLLtI3dtImtPvR8I6pB34G0qNMOy48F61zi7yWNsFcfVprWzS18nj5NKXXa&wd=&eqid=8cb70c7c00046f36000000065bab43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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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立姐妹城市关系也牵扯到另外一个名称的关系，如与越南的关系通

常称为“建立合作”  (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on)但这种关系与外国也类

似姐妹城市。 
 
建立姐妹城市的规则 

一、建立姐妹城市的规则。泰国府与外国省份建立姐妹城市关系

前需提前进行交流。但是，在内政部批准之前，这种交流不应被

视为同意与外国建立关系或与外国签署文件，例如意向书或议定

书。 

二、泰国府应在各方面做好准备，同时考虑到各种承诺。这将影

响预算的分配，并调配人员与外国姐妹城市的各个领域的联系和

交流。与伙伴国家合作准备行动计划、活动计划和预算计划，明

确具体的指导方针。 

建立姊妹城市是一个长期影响该府的问题。泰国府应该关注姐妹

城市与外国省份之间关系的最大利益，比起建立数量更重要。 

 
建立姐妹城市的步骤。 

一、由泰国府发起邀请，或者通过泰国府的请求。 

▪ 该府编写一份报告给内政部递交内政部长审核。 

▪ 为协商内政部和外交部致函。 

▪ 外交部递交给外交部长审核。 

▪ 外交部向内政部致函报审核结果。 

▪ 外交部向大使馆与相关的领事馆说明审核结果。 

▪ 内政部将报告结果通知该府，该府即可邀请的国外省级

城市，继而进行后续程序。 
 

国外省发起邀请将通过大使馆、领事馆 

▪ 国外城市通过大使馆、领事馆发起邀请，需要递交报告

给外交部。 

▪ 外交部致函内政部进行审核。 

▪ 内政部与相关府份协调，并递交结果与内政部长审核，

然后向外交部致函报告结果。 

▪ 外交部递交外交部长审核。 

▪ 外交部向内政部、大使馆和领事馆通报结果，为国外

相关的部门通报结果，继而进行后续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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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邀请成立关系阶段，其中一方的府必须起草关于建立姐妹

城市的协议。或由双方协商决定其他名称，同时生效。 

该府使用外交部起草的理解备忘录案例，当该府已签署标

准备忘录，可继续进行，默认内阁已审议和批准。 

若该府自行起草协议，必须提交内阁审议。 

四、如果该府有修改过外交部起草的标准备忘录。则由内

政部、外交部和国务委员会重要单位共同审核相关问题。另外，

审核是否关于国际协议问题需要根据“泰国宪法”。若该府只有小

部分修改，并不违反泰国宪法的规定，可继续进行下去，默认内

阁已审议和批准。 

如果该府修改内容较多，应提交内阁进行审核，具体操作

准则如下：  
（1）内政部提交国务委员，由国务委员发表关于泰国宪法及国

际协议意见。 

(2)国务委员发表意见关于制定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国际协议不违

反 “泰国宪法”的问题，可递交内政部。         (3) 内政部将国务委员

会的意见提交给外交部，待外交部长审议与批准，然后才提交给

内政部长审议和批准。 
 
四、当双方各省同意建立关系时，需商定签署协议的日期与地方。双方

应该由省长或同等职位的代表人签署协议。 

 
五、协议签署之后，该府将上报签署结果，并将协议副本发送给内政部

一份。内政部将报告结果及协议副本发送给外交部一份，便于签署双方的

协调与交流。 

六、每六个月内政部将把已签署的协议提交给内阁。 
 

2018 年 1 月 外事处 内政部 

 
 
注意：内政部认为外交部负责泰国整体外交政策的机构，为泰国政府及有
关机构提供战略政策、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法等方面重要意见或建议。所以
应该是先交给外交部审核与批准，之后把外交部的审核结果或意见交给内
政部长进一步审议。 
 
 


